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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受理攤販集中區申請案件
審查小組設置要點 
一、本要點依臺中市攤販集中區設置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 臺中市攤販集中區申請案之審查。 

(二) 臺中市攤販集中區申請繼續營業案之審查。 

三、本小組設置委員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經濟發展局局長兼任；

一人為副召集人由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或主任秘書兼任；其餘委員由

本府各機關依下列權責機關指派科長以上層級人員兼任之： 

（一)經濟發展局：辦理攤販集中區之輔導管理與設置等業務。 

（二)地政局：審核都市計畫區外，攤販集中區營業場所土地使用分

區及使用地類別。 

（三)都市發展局：審核都市計畫區內，攤販集中區營業場所土地使

用分區及附屬建築物塔建之許可。 

（四)交通局：審核攤販集中區鄰近道路停車秩序與交通管理。 

（五)環境保護局：審核攤販集中區環境維護計畫。 

（六)消防局：協助審核攤販集中區消防安全建議事項。 

（七)衛生局：審核攤販集中區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八)建設局：審核攤販集中區設置對地下道、人行道、園道衝擊及

影響之評估。 

（九)警察局：攤販集中區外周邊道路之交通違規取締。 

四、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經濟發展局市場管理科科長兼任，承召集人

之命綜理小組事務，行政事務由經濟發展局市場管理科辦理，協助本

小組會議之行政支援及整合協調事宜。 

五、本小組開會前，經濟發展局應先將審查案件相關書面資料提供各委員

先行審閱。 

六、本小組會議視申請案，不定期召開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

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

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七、本小組會議得視申請案邀請其他機關（構）派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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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小組委員對於會議之決議有不同意見者，得要求將不同意見載於會

議紀錄或將意見書附於會議紀錄，以備查考。 

九、本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小組委員在辦理審查過程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應自行迴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

曾有此關係者為審查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審查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

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審查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者。 

（四）於該審查事件，曾為鑑定人者。 

    本小組委員有前項各款情形而不自行迴避或有具體事實，足認

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經濟發展局得請其迴避。 

十一、本小組所需經費，由經濟發展局年度相關預算支應之。 

 


